安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安宁市城市
供水原水价格方案》的起草说明


为积极推进我市水利工程水价改革，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利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2016〕28号）、《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54号令）、《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第55号令）、《云南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文件要求，安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对安宁市农林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管理经营承担安宁市城市供水原水的车木河水库和月字庄水库2021年—2024年四年的水利工程供水（原水）成本进行了监审，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一、城市供水价格调整的背景
以促进节水增效为目标，以完善水价形成机制为核心，以创新体制为动力，因地制宜、综合改革、建立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健康可持续利用的水利工程水价形成机制和水价体系，实行分类用水价格，逐步建立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科学合理安排各类水价比价关系，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统筹考虑供用水各方利益关系，科学合理核定用水价格，建立和培育水资源开发利用市场，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价格杠杆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
车木河水库、月字庄水库是我市重要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承担着近30万人的居民生活供水。现行城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原水价参照《安政复》〔1996]29号和《安水字[2003]》48号文件中 0.14元/m3执行，原水价20多年未进行调价，远低于现云南省平均原水价0.4元/m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物价水平和管理人员工资不断上涨，水利工程维修维护费用逐年攀升，导致管理维护费用不断增加，给公司生产运营造成较大压力。
2、 城市供水价格调整过程
根据《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55号令）的相关规定，安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对安宁市农林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管理经营的车木河水库2021年—2024年四年的水利工程供水成本进行了监审。按照制定成本监审工作方案、初审、审核、实地审核等成本监审程序，得出成本监审结论，制定初步调价方案。
三、城市供水价格调整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云南省定价目录》、《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云南省用水定额》（2019年版）等法律法规，结合安宁实际起草了《草案》。
四、城市供水价格调整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经过我局对安宁市农林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管理的车木河水库和月字庄水库2021至2024年四年的供水（原水）成本监审，四年平均售水量22147千立方米，四年平均运行成本合计640.9879万元，四年平均单位售水成本为0.289元/米3 。
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54号令），水利工程供水经营者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金构成。经过测算车木河水库和月字庄水库准许收入。车木河水库和月字庄水库准许收入为0.33元/m³。
